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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 目前防疫政策說明 

•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
應變計畫草案 

• 單位協調事項 

 

 



目前政策 

 教育部109年1月26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
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9年1月29日「各級學校、幼兒
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
及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前
後之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請隨時上本校官網防疫專區查閱校園防疫即時訊息。 









因應方針 
 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落實防疫工作，掌握疫情發展，即早準備防疫應變措施。 

 成立校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防疫應變計畫」。 

 依「中港澳入境學校及教職員工管理紀錄表」資料，針對所有教職員 工生進行詢

問、調查、記錄並回報。   

 掌握學生及教職員工前往中國大陸等疫情流行地區學術交流、旅遊等名單及其健

康狀況，持續宣導自我防護及記錄體溫。請各單位防疫窗口協助轉知教職員工

生，告知請主動通報相關旅遊史。 

 如發現有急性呼吸道症狀者，應讓其戴上外科口罩(或主動提供其口罩)，與縣市

衛生局或防疫專線1922聯繫通報並依指示儘速就醫，上班時間同步通報衛生保健

組，非上班時間同步通報校安中心。 

 備妥防疫物資(例如口罩、耳溫槍、酒精、漂白水)，並供應足夠的洗手設施及提

供充足的洗手時間，洗手臺應備有肥皂、洗手乳等清潔用品。 

 運用多元管道加強教職員工生正確防疫觀念。 

 



常態性環境消毒 

 
學校教職員工應定期
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
物品表面(如門把、
桌面、電燈開關、或
其他公共區域)進行
清潔消毒，可用 1：
100  （500ppm）漂
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醫療處置等待區 

學生或教職員工如在校
期間出現發燒及呼吸道
症狀，須戴上口罩，並
應予安置於單獨空間，
直到離校。(營繕組目
前協助施工) 
 



衛保組感染管制措施 

1.除須緊急傷病處置之師生及洽
公外，不得進入衛保組。(進入
前須按呼叫鈴，等待衛保組人
員應答)。 

2.設置發燒篩檢站，經中央流行
疫請指揮中心判定需接受健康
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之師生，
應於量測體溫無異常並戴上口
罩及完成手部消毒後始得進
入。 

3.門診在未完成防疫整備前暫停
開診(目前規劃3/2後開診，確
定日期另行公告)。 

4.每日進行環境消毒工作。 



跨單位協調 

• 完成所屬教職員工生完成中港澳旅遊史之問卷調查。 

• 各棟建物門禁管制限一處出入口之協調。 

• 啟動量溫機制時各量測站量測人員配置協調。 

• 各開放場所(如圖書館、展演中心、關美館、電影院等)、
各項展演活動、招生考試等防疫因應機制之建制。 


